《天津市滨海新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年）》
政策解读
经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天津市滨海新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年）》印发实施。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规划编制背景
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思想，加强全局谋划，提升防御能力，有效避免和降低地质灾害风险和损失的重要措施，对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好地统筹安全与发展，科学实施防灾减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滨海新区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地面沉降、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和水土腐蚀。
“十三五”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滨海新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各项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成效明显。但新的时代赋予了防灾减灾工作新的标准和要求，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着新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了新的指引和根本遵循，对照精准防控新的防灾理念和方向，支撑防灾减灾的基础性工作亟需进一步提升和加强。
按照中央及天津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对照新要求，亟需对“十四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统筹部署和规划，确立目标和任务，以有效应对新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
 二、规划编制依据
规划编制以《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20号）《天津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天津市滨海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等为依据。
三、规划编制过程
规划编制过程中采取了边收集、边调研、边确定、边调整的做法。根据中央到地方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滨海新区实际，不断吸收新理念、新要求、新方法。编制过程大致可分以下5个阶段：
1.前期准备阶段。2021年2-3月启动规划编制工作，成立编制机构，广泛收集资料，开展深度讨论和对接，策划工作方案。总结分析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深入调研上轮规划实施情况、防灾需求和“十四五”工作思路等，完成了规划《工作方案》审查。
2.调研与研究阶段。2021年4-5月开展地质灾害调查与调研，与水务局、农委、应急局、海洋局、相关街镇、开发区等部门进行规划调研，对接规划目标指标与工作任务，开展规划专题研究。
3.规划编制阶段。2021年6月，在前期总结分析和调研调查的基础上，按灾种划定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防治分区，同时，细化各项防治任务和目标，形成了规划初稿，并组织了专家初审。
4.征求意见阶段。2021年7月完成了规划征求意见稿，8月组织向滨海新区相关委、办、局、开发区、街镇等就《规划》文本、编制说明、附图、附表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5.规划论证阶段。2021年9月，组织专家对规划进行论证，专家一致同意通过论证，同时，提出了修改建议。根据专家论证意见进行了全面修改完善。
6.二次征求意见阶段。2022年1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对规划进行二次征求意见，编制组梳理了反馈意见并做修改说明。
7.报批阶段。2023年2月8日，获开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三、规划成果和主要内容
（一）规划成果
规划成果包括规划合订本1份、编制说明1份。其中规划合订本包括总则，地质灾害现状与形势，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规划目标，地质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防治分区，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任务，保障措施，附则八个章节以及规划附表4个、规划附图6张。
（二）规划主要内容
1.规划目标指标
规划期总体目标为推进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评价与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完善地质灾害监测体系，提高自动化监测程度；加强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防灾能力建设，系统提升地质灾害防治水平，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规划对总体目标进行了分解与细化，围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连续监测、综合治理和防灾能力建设等方面确定了7个具体指标，其中2个为约束性指标，5个为预期性指标。
2.地质灾害易发区与防治区划
规划依据滨海新区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地质灾害类型和发育特征、生态环境、人类工程活动等因素确定易发区划分标准，将滨海新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划分为地面沉降易发区、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易发区、水土腐蚀易发区，划分等级为高、中、低3级。
规划以易发区划分为基础，结合人口密集程度、国土空间规划布局、经济发展情况、重要项目建设情况，考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和危害程度确定防治区划分标准，划分了地面沉降防治区、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防治区、水土腐蚀防治区，划分等级为重点、次重点、一般3级。
规划对各级防治区提出了对应防治措施。重点明确了在地面沉降重点防治区内，要严格控制地下水超采，强化水资源综合管理，执行重大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推进京津冀联防联控，填海造陆区加强地面沉降监测等。
3.地质灾害防治任务
规划围绕“十四五”时期的防治目标，在有序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与防治能力建设等方面部署了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不断完善和优化滨海新区地质灾害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4.规划保障措施
为确保规划顺利实施，规划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分工，加大政策支持、保障经费投入，加强科技创新、提升防治水平，加强宣传教育、促进公众参与等4项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